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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00 分 

地    點：南校區：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北校區：行政大樓三樓國際研討室 
主    席：李教務長  美惠 

記      錄：蕭維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謝謝各位委員參加，請直接進入議程。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擬更正臺北校區學生 1102 學期

成績案，提請審議。 
教務處註冊組 

照案通過。 

已上陳校長核示，並完作成績更正作業。

 

参、討論事項 

提案一：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擬更正臺北校區學生 1102 學期成績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學期成績更正或補登辦法」第 5條變更學生及格狀態（不及格分數更改為

及格或及格分數更改為不及格），需由教務長召開教務會議議決之，任課教師應列席會議

說明。 

二、臺北校區擬申請更正 1102 學期成績案件計有 2 件(不及格更改為及格），申請表掃描檔請

委員參閱附件，並條列如下：  

附件編號 
(請核單) 任課教師 

課程 
名稱 

學生姓名 更正原因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附件 1-1 徐玉茹
老師 

婦產科
護理學
實習 

于○絜

107512334 
(五護 4 仁) 

111 年 9 月 29 日
向學輔中心提出
申訴，評議決議學
生申訴合理 

49 
(不及格) 

69 
(及格) 

附件 1-2 吳映萱
老師 

基本護
理學實
習 

黃○彬

108512319 
(五護 3 仁) 

成績計算有差異 57 
(不及格) 

62 
(及格) 

三、本案通過後，請任課教師儘速通知學生。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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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教務處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要點」部分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照「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組織規程」，修正相關要點。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1、修正要點草案如附件 2-2、現行要點如附件 2-3，請參閱附件。 

三、本案經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決議：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指示：無 

陸、散會：14：30 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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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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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黃生 

 



5 

附件 2-1 修正對照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要點 

部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三、組織 

    本會以教務長、副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國際長、研

發長、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外語

中心主任、華語中心主任、

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各

學系（科）主任、各研究

所所長、體育室主任、專

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

成之；教務長為主席，負

責規劃、審議有關教務重

要事項。 

 

三、組織 

    本會以教務長、副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各系（科）

主任、研發長、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資訊暨圖書中

心主任、軍訓室主任、體

育室主任、教務處各組組

長、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

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主

席，負責規劃、審議有關

教務重要事項。 

 

一、依照「康寧學校財團法人

康寧大學組織規程」第 32 

條第二款，修正本要點第

三點教務會議委員組織。

二、新增「國際長」、「推廣教

育中心主任」、「外語中

心主任」、「華語中心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為

教務會議委員。 

三、軍訓室隸屬學務處二級單

位，爰刪除現行要點「軍

訓室主任」。 

四、教務處各組組長均應列席

教務會議，爰刪除現行要

點「教務處各組組長」。

五、修正部分文字。原本要點

內容「各系（科）主任」修

正為「各學系（科）主任」。

七、要點之修訂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

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七、章程之修訂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及校務

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修正部分文字。原本要點

「章程之修訂」修正為「要

點之修訂」。 

二、修正部分文字。原本要點

內容「章程」修正為「要

點」、「公布施行」修正為

「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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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修正要點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草案) 

一、依據 

    為增進教學及推動教務重要事項，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成立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二、職掌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教務規章及辦法。 

    (二)、研議教學、教務工作之計劃與執行。 

    (三)、審議與本校教學有關（含課程、成績、註冊、學籍等）之重要事項。 

    (四)、審議其他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三、組織 

    本會以教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研發長、推廣教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華語中心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各學系（科）主任、各研究

所所長、體育室主任、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主席，負責規劃、審議有

關教務重要事項。 

四、代表之產生 

    前條專任教師代表為各系（所）、科中心教師代表各一人；學生代表則由各校區日間部與進

修部各指派一人代表參加。 

五、成員之任期 

    本會成員任期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    

並得連任。 

六、會議之召開 

    本會每學期期初、期末各召開一次，以教務長為主席並為會議召開人，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報請校長列席指導，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本會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各項議案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表決    

為通過。 

七、要點之修訂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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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現行要點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務會議設置要點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為增進教學及推動教務重要事項，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成立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 

    學教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二、職掌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教務規章及辦法。 

    (二)、研議教學、教務工作之計劃與執行。 

    (三)、審議與本校教學有關（含課程、成績、註冊、學籍等）之重要事項。 

    (四)、審議其他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三、組織 

    本會以教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科）主任、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教務處各組組長、專任教師代表及學 

    生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主席，負責規劃、審議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四、代表之產生 

    前條專任教師代表為各系（所）、科中心教師代表各一人；學生代表則由各校區日間部 

    與進修部各指派一人代表參加。 

五、成員之任期 

    本會成員任期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 

    並得連任。 

六、會議之召開 

    本會每學期期初、期末各召開一次，以教務長為主席並為會議召開人，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報請校長列席指導，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本會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各項議案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表決 

    為通過。 

七、章程之修訂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